
刑 法

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



第九章
    违法（客观） 
      阻却事由



本章学习要求：
• 1.了解违法阻却事由概述

• 2.掌握一般正当防卫

• 3.掌握防卫过当

• 4.掌握特殊正当防卫

• 5.掌握紧急避险

• 6.了解其他违法性阻却事由



第一节违法阻却事由概述

问题意识：

违法构成要件解决的问题是“刑法
禁止什么”。

例如：刑法禁止杀人。

但是，当甲杀死乙时，在什么情况下该
行为被允许而不违法？

这是违法构成要件无法解决的问题
，刑法理论怎么证明这个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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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
（违
法）
阶层

行为主体

危害行为

行为对象

危害结果

因果关系
（不是独
立要件）

结论：行为具有法益
侵害性。
但是，这时的结论只
是暂时的结论，因为
如果存在一些违法阻
却事由，就依然不具
有法益侵害性。反之
，排除违法阻却事由
，则具有法益侵害性

什么是违法阻却事由

客观
（违
法）
构成
要件



客观（违法）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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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惑：在犯罪构成体系中，违法层次的判

断是对两个事实的判断：是否存在符合构成
要件的事实与是否存在违法阻却事由。即违
法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刑法禁止什么 由符合违法构成要件解
决

                                          

二、在法益之间发生冲突时，刑法允许什么优
先 由违法阻却事由解决



第二节 正当防卫

第20条 【一般正当防卫】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

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

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

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防卫过当】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

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特殊正当防卫】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

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

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

不负刑事责任。



一、一般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

（一）起因条件——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

 （二）时间条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

（三）对象条件——防卫行为只能针对不法侵害人

本人

（四）限度条件——必要性和相当性

（五）意识条件——具有防卫意识



（一）起因条件
面临“现实”的“不法”

                   “侵害”



• （1）“不法” 指违法行为
1.不法行为包括犯罪行为与其他一般违法行
为
2.防卫行为要求具有必要性
3.对于正当的、合法的行为，第三人只能接
受or忍受，不允许对其进行正当防卫or紧急
避险等

4.针对未达到法定年龄、不具有责任能力
的人的侵害，允许进行正当防卫。

5.不法侵害行为的认定是否要求侵害者具
有故意or过失的责任心理？



1.不法行为包括犯罪行为与其他一般违法
行为（例如殴打行为、黑吃黑行为）

例如：甲假装购买毒品，当和贩卖毒品的
乙见面时，认为自己“黑吃黑”乙也不敢
报警，就着手实施暴力，抢劫乙的毒品。
甲的行为属于不法侵害（可能成立抢劫罪
），乙对甲的行为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2.防卫行为要求具有必要性
不法行为并非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只能是具
有攻击性、破坏性、紧迫性而且采取正当防卫
可以减轻or避免危害结果的违法行为。如果采
取防卫行为根本不能减轻or避免不法侵害的。
则不允许正当防卫，否则成立相关犯罪。

例如：重婚罪、贿赂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等



3.对于正当的、合法的行为，第三人只能接受or
忍受，不允许对其进行正当防卫or紧急避险等

例如：甲正在拿刀砍乙，乙学过武功，飞起一脚
一下就把甲给打趴了，造成甲重伤。针对乙的
正当防卫行为不允许对其进行“正当防卫
”or“紧急避险”

4.针对未达到法定年龄、不具有责任能力的人的
侵害，允许进行正当防卫。

例如：严重精神病患者甲，正在追杀乙；

      12岁的小孩甲正在拿刀捅15岁的小孩乙



• 5.不法侵害行为的认定是否要求侵害者具有
故意or过失的责任心理？

例1：聋哑人甲在狩猎时，误将前方的小花当作
野兽正在瞄准即将射击；与甲一同狩猎、处
在甲身后不远的乙发现了聋哑人的行为，于
是向甲开枪，打伤其胳膊，保护了小花的生
命。乙的行为成立正当防卫。



• 例2：司机甲完全依据操作规程进行了必要的
观察后倒车，但有一个小孩飞奔而来，出现
在车后。由于小孩遇到危险属于意外事件，
但依然可以对甲进行正当防卫。

【结论】：不法侵害包括故意的不法侵害、过
失的不法侵害、意外事件的不法侵害。一个
行为符合违法（客观）阶层，属于不法侵害
后，在主观阶层该行为人有可能是故意、过
失甚至是意外事件，但都不影响其行为在客
观上的不法侵害性。



• （2）“侵害”指对法益的威胁，即只有当行
为威胁法益时，才能对之进行正当防卫。

1.不法侵害一般仅限于针对个人法益的侵害。对侵

害国家法益、社会法益的犯罪行为，原则上不能
擅自进行正当防卫。如果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
益的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了个人利益则公民可以

正当防卫。

例1：个人不能为了保护国境安全开枪射杀偷渡者，不
能擅自夺取非法经营者的财产。

例2：甲在盗窃国有银行的财产时，公民可以正当防卫
，因为国有财产在法律上含有国民的财产。

例3：乙在公众场合聚众淫乱时，公民可以正当防卫，
因为侵犯了公民个人的性羞耻心。



• 2.不法侵害包括作为的不法侵害和不作为的
不法侵害。

针对不作为的违法行为如果只能迫使不法
侵害人履行其义务才能减少、避免不法侵害的
，也可以对其进行正当防卫。

例如：大毛非法侵入小花家里，对着小花一直
唱情歌，表白小花。小花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要求大毛立即离开她家，大毛经要求退去
而不退去，小花对其强行驱逐并导致大毛受
伤的，小花的行为成立正当防卫。



• 3.对自己招致的不法侵害通常不能进行正当
防卫（例如防卫挑唆）

例如：甲就想故意伤害乙，不断的用恶毒的语
言攻击谩骂乙，乙生气拿起一个凳子就朝甲
砸了过去。甲趁机拿起一旁的酒瓶子就往乙
的脑袋上砸，把乙给砸成了重伤。这时，不
能认定甲的行为是正当防卫。



• 4.不法侵害只能是人实施的不法侵害，因为
只能针对人的行为进行合法和不法的评价。

【总结】动物侵害问题

①有主人的狗，主人唆使狗咬人，属于主人故意的不法侵
害。反击狗，属于正当防卫。

②有主人的狗，主人管理过失，导致狗跑出来自发咬人，
这属于主人过失的不法侵害。反击狗，属于正当防卫。

③有主人的狗，主人不存在故意、过失，狗自发跑出来咬
人。反击狗，属于正当防卫（饲主存在不作为的疏忽行
为）

④无主人的流浪野狗自发咬人，由于合法与不法的评价只
能针对人的行为，对这种野狗咬人的行为不能认为是不
法侵害。没有涉及到损害他人的利益，在刑法上没有意
义不作评价，既不属于正当防卫、也不属于紧急避险。



• （3）“现实性”，即客观上真实存在不法侵
害行为，而非主观臆测。

1.如果客观上并无现实的不法侵害，行为人误认为
存在而进行“防卫”行为的，属于假想防卫。

2.假想防卫属于事实认识错误问题，不成立故意犯
罪；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有过失，成立过失犯罪；
没有过失，则属于意外事件。

3.行为人故意针对合法行为进行反击的，不是假想
防卫，成立相应的故意犯罪。



• 例如：甲杀人后逃跑，因身上有血迹，甲被
便衣警察丙盘查。丙上前拽住甲的衣服，试
图将其带走。甲怀疑遇上劫匪，与丙扭打。
甲的朋友乙开车经过此地，见状停车，和甲
一起殴打丙。丙边退边说：“你们不要乱来
，我是警察。”甲对乙说：“别听他的，假
警察该打。”丙被打成轻伤。

• 问：1.甲、乙是否成立正当防卫？

• 2。如果不成立正当防卫，是否构成犯罪？



• 答：本案中，甲、乙误以为存在不法侵害，
但实际上并不存在不法侵害，其行为属于假
想防卫，不构成正当防卫；属于事实认识错
误，不成立故意犯罪；由于丙表明了其警察
的身份，甲、乙应当预见而疏忽大意没有预
见到，这表明甲乙对本案件中的客观上不存
在违法阻却事由是有过失的，所以主观上甲
乙两人有过失；但是过失导致轻伤的，不成
立犯罪。



（二）时间条件
   不法侵害必须正在进行（紧迫性）

• 问题意识：正当防卫正当化的依据是减少or
避免不法侵害，这要求不法侵害必须已经发
生并且尚未结束（即具有紧迫性。）那应该
怎么理解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是否存在特
例呢？



（1）开始时间

 1.原则上是指不法侵害人着手实行不法侵害行
为的时间。

例如：甲在马路上守候，伺机抢劫行人，守候
时不算抢劫着手，开始实施暴力时才算抢劫着
手。

2.但有的情形即使没有达到着手阶段，如果存
在法益侵犯的急迫性，也可以正当防卫。

例如：甲为了杀人而侵入乙的住宅的，在不法
侵害人甲开始侵入乙的住宅的时候，就可以针
对甲开始的不法侵入住宅行为进行正当防卫。



（2）结束时间

法益不再处于紧迫、现实的侵害、威胁之
中，or说不法侵害已经不可能（继续）侵害or威
胁法益，意味着不法侵害的结束。

【注意】：不法侵害的结束不等于犯罪既遂

   例如：甲拿刀砍死乙，乙重伤倒地昏迷，甲误以
为乙死亡，随即离开。不法侵害已经结束。但是
甲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



• 1.状态犯：财产性不法侵害的特例问题
例如：陈某抢劫出租车司机甲，用匕首刺甲一
刀，强行抢走财务后下车逃跑。甲发动汽车
追赶，在陈某往前跑了40米处将其撞成重伤
并夺回财物。甲的行为是否成立正当防卫？

【结论】财产性不法侵害行为虽然已经既遂（
结束），但“财产”受到不法侵害的状态依
然存在，不法侵害人在现场被发现随后被追
赶一直到不法侵害人安全的藏匿财物为止还
来得及挽回损失的，应当认为不法侵害尚未

结束，可以实行正当防卫。



2.继续犯：不法侵害属于继续犯时，只要行为
还在继续，不法侵害就没有结束，对其均可
以进行正当防卫。

例如：大毛拐卖妇女小花，在将小花卖出去之
前，拐卖行为一直持续进行，大毛对小花的
拐卖行为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问：大毛是否构成拐卖妇女罪的既遂？

【结论】：行为虽然已经既遂，但是只要不法
侵害行为和法益受到侵害的不法状态还在持
续存在，就可以针对该不法侵害人实施正当
防卫。



• 问题引入：防卫者在进行正当防卫时，要不
要求防卫者实施正当防卫行为时只能能够仓
促进行的，而不能是事先做好各种准备的，
也就是说事先做好准备的防卫，能不能被评
价为正当防卫？

• 例如：甲最近老感觉有人想打他，便随身携
带了一把水果刀，一天在街上走着，果真有
两个人看见甲后就上前打甲，甲掏出水果刀
把这两个人给刺伤了。

•   问甲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 解决问题：司法实践中把这种事先准备
的防卫行为认为是斗殴行为，是极其不
合理的。

• 思路：被害人面对的就是正在发生的不法
侵害行为，针对该行为，当然可以实施正
当防卫。



（3）防卫装置

1.如果防卫装置本身危害公共安全，则为法律
所禁止，成立相应犯罪

例如：私拉电网，危害公共安全的，成立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2.如果防卫装置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发挥
作用制止了不法侵害，并且没有超过必要限
度的，成立正当防卫。

例如：美女小花在自己的住宅内安放了100个老
鼠夹。某日晚，采花大盗大毛撬门侵入小花
的住宅后，被老鼠夹击为轻伤，小花的行为
就属于正当防卫。



（4）防卫不适时
即不法侵害尚未开始or已经结束，进行

所谓“防卫行为”的情形。

案例引入：大毛与其妻小花发生争吵，三毛过来劝
说。大毛转而辱骂三毛并将其踢到在地，并掏出
水果刀欲刺三毛，三毛起身逃跑，大毛随后紧追
。二毛见状，随手从门口拿起扁担朝大毛的颈部
打了一下，将大毛打昏在地上。三毛顺手拿起地
上的石头转身回来朝大毛的的头部猛砸数下，致
大毛死亡。

问:二毛和三毛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结论】防卫不适时包括事前加害（事前防卫
）与事后加害（事后防卫）行为，可能成立
故意犯罪、过失犯罪or意外事件。

答：三毛的行为属于事后加害行为，构成故意
杀人罪，而二毛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三）对象条件

必须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防卫

问题意识：防卫行为针对的对象是否只
能是不法侵害人的人身，能否包括财产
利益？如果防卫行为导致第三人的利益
受损的怎么处理？



（1）防卫对象可以是不法侵害人的人身or财产
。针对财物防卫时，要求不法侵害人将其财
产作为不法侵害的手段or工具，通过毁损其
财物可以制止不法侵害、保护法益。

   例如：有主人的狗，主人唆使狗咬人，属于
主人故意的不法侵害。反击狗，属于正当防
卫。



（2）防卫行为造成第三人的利益受损的情
形

1.甲故意伤害乙，乙情急之下将丙的花瓶拿起反
击甲，导致花瓶毁损。

 【结论】：乙对甲构成正当防卫，对丙构成紧
急避险(以符合紧急避险其他条件为前提)，
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但民事上应赔偿丙。



• 2.甲拿起丙的花瓶砸向乙，欲伤害乙，乙用
木棒反击，导致花瓶毁损。

【结论】①乙对甲构成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既
可以针对不法侵害人，也可以针对不法侵害
人使用的侵害工具。

②乙对丙不构成紧急避险。

理由：紧急避险要求避险人的避险行为与给
第三方造成的损害具有因果关系，也即是其
避险行为导致第三方受损。而本案中，丙的
花瓶受损应归因于甲，而非乙。也因此，花
瓶的受损应由甲赔偿而非乙赔偿。



1.甲手持匕首寻找抢劫目标时，突遇精神病人丙持
刀袭击，丙追赶甲至一死胡同，甲迫于无奈，与
丙搏斗，将其打成重伤， 关于甲将精神病人丙打
成重伤的行为，下列选项正确的是

A 甲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因为对精神病人的不法侵
害也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B 甲的行为属于紧急避险,因为,不法侵害必须是主客
观相统一的行为,而精神病人没有责任能力,其客观
侵害行为不属于不法侵害,故只能进行紧急避险

C 甲的行为属于自救行为，因为甲当时只能依靠自
己的力量救济自己的法益

D 甲的行为既不是正当防卫，也不是紧急避险，因
为甲当时正在进行不法侵害，精神病人丙的行为
客观上阻止了甲的不法行为，甲不得针对丙再进
行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



2.关于正当防卫的论述，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甲将罪犯顾某扭送派出所途中，在汽车后座上死
死摁住激烈反抗的顾某头部，到派出所时发现其
已窒息死亡。甲成立正当防卫

B.乙发现齐某驾驶摩托车抢劫财物即驾车追赶，2
车并行时摩托车撞到护栏，弹回与乙车碰撞后侧
翻，齐某死亡。乙不成立正当防卫

C.丙发现邻居刘某（女）正在家中卖淫，即将刘家
价值6000元的防盗门砸坏，阻止其卖淫。丙成立
正当防卫

D.丁开枪将正在偷越国（边）境的何某打成重伤。
丁成立正当防卫



3.甲外出时在自己的住宅内安放了防卫装
置，某日晚，乙撬门侵入甲的住宅后，
被防卫装置击为轻伤，甲的行为是什么
性质?

A 故意伤害罪

B 正当防卫

C 防卫不适时

D 民事侵权行为，不构成犯罪



（四）限度条件
         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1.“必要限度” 以制止不法侵害，保                  

                      护法益为必要。

命题判断：

防卫者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必须和不
法侵害人造成的不法侵害的结果是具有相当性
or等价性的时候才属于必要限度的范围 。

                                                                    (ⅹ)



例如：甲正在猥亵乙，乙用刀刺伤甲，造成甲
轻伤。但是甲依然不放弃猥亵行为，乙只好
把甲刺成重伤。

【结论】：意味着完全有可能不法侵害所导致的损
害比起防卫者给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要小的多
。



• 防卫是否过当的判断依据：必要性与相当性

• 须考虑不法侵害的程度、缓急以及不法侵害的权益：法
益衡量要关注具体的法益内容（生命、身体、自由、财
产等），手段是否是必须的，要判断双方的手段、打击
强度、打击部位、人员对比、现场环境等。

（1）必要性是指：只要是制止不法侵害的必要手段，就不
过当。如果不必要就有可能过当。这主要是从如何制止
不法侵害的角度考虑问题。

（2）相当性是指比例原则。 不法侵害越严重，则防卫级
别可以越高。不法侵害越轻，则防卫级别也应越轻。这
主要是从均衡性和比例原则考虑问题。

【注意】：必要性是第一位的标准，相当性是第二位
的标准。



例1：大毛屡次半夜闯入村里寡妇小花家，使用
暴力强奸小花。有一次大毛又半夜闯入小花家
，要求小花脱衣服，小花孤立无援。欺骗大毛
喝杯枸杞茶(实际是毒药)。大毛不知情中毒身
亡。

如果将相当性作为第一位标准，则会认为
大毛尚未实施暴力，小花就将其毒死应成立，
防卫过当。而将必要性作为第一位标准，则会
认为此时的小花别无他法，只有毒死大毛，才
能制止其不法侵害，若等到大毛实施暴力，则
小花便失去自己不法侵害的可能性了。



例2：二毛爬在三毛后院苹果树上偷苹果。三
毛身患疾病不能行走，坐在轮椅上，看到二毛
后喝止未果。用竹竿打，无效，遂用枪警告，
二毛不听，三毛便开枪打死二毛。

    虽然必要性是第1位标准，但不可不要相
当性标准。相当性标准起到修正作用，从必要
性标准看，似乎三毛只有开枪，方能制止二毛
的不法侵害。但是从相当性标准看，将盗窃苹
果的小偷打死在法益衡量上不均衡，应构成防
卫过当。



• 2.“重大损害”通常指重伤or死亡。
命题判断：

①只要导致不法侵害人重伤or死亡就一定过当

                                                          ⅹ

②只是导致不法侵害人轻伤结果的，不可能成
立防卫过当。 

                                                                          √



• 3.“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明显”属于规范的要素。如果只是轻微超过

必要限度，，不成立防卫过当。

“明显超过”在司法实践中富有争议，因为在
具体案件中，受制于证据的采集，是否“明
显超过”必要限度，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



(五)主观条件 防卫意识
             包括防卫认识与防卫意志

• 防卫认识是指防卫人认识到不法侵害正在发
生。

• 防卫意志是指防卫人出于保护国家、公共利
益、本人or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
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目的。

   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防卫者是否需要有防卫

意识没有统一的结论。只是有两种学说观点
：防卫意识必要说与防卫意识不要说。



二、防卫过当

• 第20条第二款【防卫过当】正当防卫明显超
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
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问题引入：

      如果一般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
成重大损害的，就是防卫过当。防卫过当属

于违法行为，但其责任形式如何？罪名如何
确定？



• 1.防卫人只对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
害结果才承担刑事责任。对防卫限度之内的
损害结果不承担刑事责任。因此防卫过当构
成犯罪，处罚的是防卫行为与造成过当损害
结果组合构成的犯罪，只针对这部分负刑事
责任，但应当减轻or免除处罚。

• 2.防卫过当不是独立的罪名，应根据其符合
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确定罪名。如何承担刑
事责任，需要解决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一
般情况下对过当的结果至少是有过失的，特
殊情况下可能成立故意。如果对过当结果没
有过失和故意，不成立犯罪，属于意外事件

。



• 例1：甲轻伤害乙，乙用木棍反击，竟致甲死
亡。对此需要分析乙的主观，如果对甲的死
亡有过失，则成立防卫过当，以过失致人死
亡罪论处。

• 例2：甲得知小偷今晚会再次从阳台入室盗窃
，便在阳台设置一个防卫装置。小偷翻入阳
台时，防卫装置启动，小偷人头落地。甲对
小偷的死亡持故意，构成故意杀人罪。



• 1.女青年王某被拐卖到李某家，欲逃走，
但被李家人非法拘禁并毒打。某日，王某
为了逃脱，在晚饭前，趁李家人不注意：
用抹布蘸点农药，然后用抹布抹过李家人
的饭碗。王某本想毒晕李家人，趁机逃脱
，不料李家人全家中毒，两人死亡。王某
的行为构成

   A.正当防卫

   B.防卫过当

   C.投放危险物质罪

   D.过失致人死亡罪



三、特殊正当防卫

• 第20条第三款【特殊正当防卫】对正在进行
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
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
，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
，不负刑事责任。

• 问题引入：

从法条表述中可以得出直观的结论：特殊

正当防卫不存在防卫过当的情形。特殊正当
防卫“特殊”在哪？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特殊正当防卫必须满足一般正当防卫的起因
条件、时机条件、对象条件、主观条件，但
不要求满足一般正当防卫中的限度条件，这
就是其特殊性的体现。由此得出结论：

【结论】：特殊正当防卫是一种提示性的注意
规定，提醒法官，由于防卫者面临的是严重
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所以造成伤亡不
算过当。

【比较】：一般正当防卫对于造成重大伤亡有可能
存在过当，也有可能不过当。取决于是否有明显
超过必要限度。

特殊正当防卫对于造成重大伤亡不存在过当一说



• 2.“暴力犯罪”
①“犯罪”与第一款中一般正当防卫中“不法
侵害”同义，指违法行为。

②“暴力”是对不法侵害行为方式的要求，即
要求对人身行使不法有形力，因此特殊正当
防卫不适用于非暴力犯罪以及作为一般违法
行为的暴力行为。



• 例如：甲用迷药将在浴室休息的乙麻醉，
劫得乙的手机、钱包后准备逃离现场。恰
好被服务员丙撞见，丙将甲打伤。

   问：丙成立特殊正当防卫吗？

      丙的行为不成立特殊正当防卫，但可能成
立一般正当防卫。因为甲的不法侵害不满
足特殊正当防卫中对“暴力”的要求，实
施的只是非暴力手段。



• 3.“严重危及人身安全”

是对不法侵害行为程度的要求，仅限于
生命与重大的身体健康安全，即具有导致死

亡or严重重伤的紧迫危险。(注意：一般重
伤不算，例如砍掉大拇指)。

例如：甲以抢劫故意采用麻醉方法取得他人财
物的，成立抢劫罪，但这种行为并非严重危
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对之进行防卫的，
不属于特殊正当防卫，但可能成立一般正当
防卫。



• 4.“行凶” 具有严重危及人身安
全的暴力犯罪属性，但是意图不明确的情
形，即杀人与重伤界限不清的暴力犯罪。

例如：甲朝乙举刀便砍，嘴里叫着我砍啊
。但并不清楚是想要伤害还是杀死乙。

• 5.“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是对暴力
犯罪的列举。

其中的“杀人”限于故意杀人。



6.“其他严重暴力犯罪”：如抢劫枪支弹药
罪、劫持航空器罪、爆炸罪等。

但是无论是列举的犯罪，还是其他犯罪，前
提都必须属于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才能适用特殊正当防卫的规定。



• 2.刑法第20条第3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
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
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
，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说法正确的
是（   ）？

A.该款中的“行凶”包括一切伤害行为

B.该款中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仅限于暴
力方式

C.该款中的“人身安全”指生命及重大身体健康的
安全

D.成立特殊正当防卫要满足成立一般正当防卫的
所有条件



第三节 紧急避险

• 第21条[紧急避险]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
、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
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
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
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
免除处罚

第一款中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
适用于职务上 、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



• 问题引入：

正当防卫是“正义对不正义”（对不法
侵害的防卫）的行为。

紧急避险是“正义对正义”（风险转
嫁）的行为。即遇到危险把危险转嫁给他
人的行为。

凭什么能够把危险转嫁给他人呢？

所以成立紧急避险的条件比起成立
正当防卫的条件更加严格，那么这种“严
格危险性”如何体现呢？



（一）起因条件——存在现实的危险

 （二）时间条件——危险正在发生

（三）补充性条件——必须出于不得已而损

                                   害另一法益

（四）限度条件——没有超过必要限度范围

（五）意识条件——具有避险意识

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



（一）起因条件
存在“现实”的“危险”

1.法益范围：面临危险的法益包括国家、公共利



3.危险的限定：现实危险不包括职务上、业
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所面临的对本人的危
险。

【比较】：正当防卫无此要求

4.危险的现实性：客观存在的危险正在发生

如果客观上不存在现实危险，但行为
人错误地认为存在现实的危险，进而实施避
险行为的，是假想避险。对于假想避险，与
假想防卫的处理办法相同，即不可能成立故

意犯罪，只可能成立过失犯罪or意外事件。



（二）时间条件：危险正在发生

               即法益处于紧迫威胁中

如果在危险尚未发生or已经消除的
情况下实施避险行为的，属于避险不适
时，可能成立故意犯罪、过失犯罪。

【比较】：与正当防卫的处理相同



（3）补充性条件 必须出于不得已

                        而损害另一法益

①不得已：对于正在发生危险，没有其他合
理的方法排除危险，只能损害另一较小or

同等法益，才能保护面临危险的法益。

②损害另一法益：通常是指损害第三者(包括
国家、社会、他人)的法益（包括不法侵害
人的其他合法利益）



• 例如：甲遭乙追杀，情急之下夺过丙的摩托
车骑上就跑，丙被摔成骨折。乙开车继续追
杀，甲为逃命飞身跳下疾驶的摩托车奔入树
林，丙一万元的摩托车被毁。甲夺走摩托车
致使丙摔伤的行为，之后致使摩托车摔坏的
行为成立紧急避险。



• （4）意识条件 避险意识

包括避险认识和避险意志

①若正当防卫需具有防卫意识，则紧急避险也
须具有避险意识。

②为了保护非法利益，不允许进行紧急避险。

例如：脱逃犯为了逃避公安人员的追捕而侵入
他人住宅，不能认定为紧急避险，而成立非
法侵入住宅罪。



• （5）限度条件 没有超过必要限度造

成不应有的损害

紧急避险的必要限度，是指在所造成的
损害不超过所避免的损害的前提下，足以排

除危险所必需的限度。

命题判断：

①紧急避险所造成的利益损害小于所保

护的利益也有可能超过必要限度。

                                 

（√）



• 例如：为防止森林火灾蔓延，根据具体情
形，砍伐100米左右的树木制造隔离带即可
，但行为人下令砍伐树木1公里来制造隔离
带的，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害
，成立避险过当。



• 例1：甲乙落水，同时抓住一块木板，但该木
板只能承重一人。甲为了自己而将乙打开，导
致乙溺水而亡。

问：甲将乙打开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还是紧急
避险？

例2：火车正常行驶会导致铁轨上的五个小孩死
亡，为了避免该结果，司机转向另一条轨道，
导致一个小孩死亡。

问：司机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还是紧急避险？



②就生命法益而言，由于生命不存在贵贱、多
寡之分，故牺牲某人保护他人生命的行为，
通常具有违法性，无辜的第三者可以对其进
行正当防卫；但是在责任层面，认定行为人
的行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或者是具有期待
可能性，但可能性降低。所以可以酌定从宽
处罚。



• 答：甲将乙打开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乙可以对其实施正当防卫；但是甲的行
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属于超法律的阻
却责任的紧急避险。同样司机的行为也
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属于超法律的阻却
责任的紧急避险。



例3：用一个人的肝脏可以供五个肝病患者进
行肝移植进而能够挽救5个人的生命时，也不
允许任意取出一个健康人的肝脏进行移植否
则成立故意杀人罪or故意伤害罪。

因为：例1和例2的被牺牲者在特定的环境中处
于被牺牲的地位和角色，而例3当中的一个
健康的人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不享有固定的
角色和地位的



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的比较：
1.正当防卫中的不法“侵害”的范围与紧急避
险中的“危险”是否相同？

2.对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的
认定，与紧急避险中危险是否“正在发生”的
认定是否相同？

3.对正当防卫中防卫行为“必要限度”的认定
与紧急避险中避险行为“必要限度”的认定是
否相同？



1.二者范围不同。正当防卫的不法侵害只包括
人的不法侵害。而紧急避险中的危险，既包括
人的不法侵害，还包括自然灾害，野生动物袭
击等。



2.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是指该不法行为正在进行
中，而危险正在发生是指危险状态正在存续期
间。

例如：甲从山顶向山下推石头，砸死山下的乙
。甲在推石头时，因其不法侵害行为正在进行
中，通过防卫行为足以制止该不法侵害，故对
甲可以进行正当防卫。石头在滚落过程中，因
假的行为已经结束，对甲实施防卫行为不足以
制止侵害，不能进行正当防卫，但由于对于生
命的危险状态仍然存在，可以对此进行紧急避
险。



3.正当防卫中，防卫行为“必要限度”      是指以

制止不法侵害、保护法益为必要，防卫行为给不法侵
害人造成的损害结果，完全可能大于不法侵害人造成
的不法侵害结果。

   紧急避险是一种风险转嫁的行为，其“必要限度”                          

        是指在所造成的损害不超过所避免的损害的
前提下，足以排除危险所必需的限度。

通常要求保护的法益大于牺牲的法益，而且没有
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但是，保护的利益大于损害的利
益，也有可能超过必要限度；就财产法益等而言，不
得已损害同等法益的，也不一定超过了必要限度；就
生命法益而言，由于生命不存在贵贱、多寡之分，故
牺牲某人保护他人生命的行为，通常具有违法性，无
辜的第三者可以对其进行正当防卫。



1.关于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下列哪一选项是正
确的？（ ）

A.为保护国家利益实施的防卫行为，只有当防卫
人是国家工作人员时，才成立正当防卫

B.为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使用第三者的财
物反击不法侵害人，导致该财物被毁坏的，
对不法侵害人不可能成立正当防卫

C.为摆脱合法追捕而侵入他人住宅的，考虑到人
性弱点，可认定为紧急避险

D.为保护个人财产利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
不得已也可通过损害公共财产利益的方法进
行紧急避险



2.下列说法错误的有（ ）

A.只要国家法益or社会法益正在受到侵害
，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B.重婚罪属于不法侵害，因此可以对其进
行正当防卫

C.对正当防卫不能进行正当防卫，但对紧
急避险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D.为摆脱合法追捕而侵入他人住宅的，考
虑到人性弱点，可认定为紧急避险



3.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消防队员面临火灾时不能为了躲避火灾而
紧急避险

B.王某看到身后有人追杀自己，便赶紧闯入
李某家。实际上其身后人只是跑步者。王
某的行为属于假想避险

C.对人所实施的属于意外事件的侵害行为可
以进行正当防卫

D.海啸来临前一星期，方某盗窃邻居的汽车
，驾车逃离。方某的行为不属于紧急避险



• 4.甲深夜盗窃5万元财物，在离现场1公里的
偏僻路段遇到乙。乙见甲形迹可疑，紧拽住
甲，要甲给5000元才能走，否则就报警。甲
见无法脱身，顺手一拳打中乙的左眼，致其
眼部受到轻伤，甲乘机离去。关于甲伤害乙
的行为定性，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A.属于紧急避险，不构成犯罪

B.构成故意伤害罪

C.属于正当防卫，不构成犯罪

D.系过失致人轻伤，不构成犯罪



案例分析：甲与其兄乙有仇，便请自己的
朋友丙和自己一起教训乙。甲和丙找到
乙之后，对乙实施殴打。但很快，甲发
现丙有杀害乙的意图和举止，便要求丙
住手，喊道：“他是我哥！”但丙依然
猛击已经躺在地上的乙。甲便用力阻止
丙，被丙打倒在地。丙然后继续猛踹乙
的头部。甲爬起来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
，猛砸丙的头部。丙倒地，送医院不治
身亡。请问：对甲丙的行为该如何分析
？



答：甲丙对乙而言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共同犯罪
。甲构成故意伤害罪中止，丙构成故意杀人
罪未遂。甲对丙构成正当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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